
呼伦贝尔学院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

自评自建工作 11 月份工作安排

各评建工作专项小组、各部门、各二级学院：

为进一步提升自评自建工作的质量，落实学校统一部署

的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自评自建月调度工作的具体要求，

现将 11 月份的工作安排如下：

一、评建单位

各评建工作专项小组、各部门、各二级学院

二、时间安排

2024 年 11 月 1 日—11 月 30 日

三、工作任务

（一）评建工作专项小组

1.根据《呼伦贝尔学院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方案》

及专项小组审核评估自评自建工作计划，有序推进自评自建

工作，填写《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自评自建 11 月份工作

要点推进表》（见附件 1）。

2.依据《2024 年 10 月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专项小组

推进会反馈意见》，请各专项组及时调整和优化工作方案，

确保审核评估各项工作能够顺利、高效地推进。

3.按照开展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撰写自评报告（初稿）

和征集示范案例工作的要求，深入解读指标体系，精准把握



工作核心要点，详尽梳理实施策略，全面总结工作成效，查

摆存在问题，不断持续改进，撰写审核评估《自评报告（初

稿）》《示范案例》，并整理支撑材料。

4.建立健全审核评估电子档案体系，对专项小组的审核

评估档案、示范案例和支撑材料等实施分类归档，确保资料

翔实。

5.各专项组统计该组涉及的审核评估指标体系中的定

量指标学校近三年状态数据，通过研究剖析，持续解决以往

质量评价分数整体性虚高、评价结果波动性大、评价效用未

充分体现等问题，制定改进方案，提高质量评价的区分度和

稳定性、有效性。

（二）职能、教辅部门

1.依据《呼伦贝尔学院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方案》

和本部门的审核评估自评自建工作计划，按时保质完成自评

自建工作。

2.梳理本部门的各类制度文件，在 11 月底之前完成对

2019 年之前发布的文件的修订工作，确保所有文件制度与教

育部的最新政策保持一致。

3.根据《2018 审核评估整改工作要点及任务分工一览表》

（见附件 2），各部门需进一步整改落实 2018 年审核评估反

馈的问题，2024 年 12 月须完成整改。



4.按照开展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撰写自评报告（初稿）

和征集示范案例工作的要求，积极配合评建工作专项小组要

求，提供数据与支撑材料，助力审核评估《自评报告（初稿）》

《示范案例》的编撰。

5.对本部门的审核评估档案、典型案例和支撑材料进行

系统化归档，确保资料管理的规范性。

6.依据本部门制定的《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自查整改

台账》，细化整改措施，明确责任分工，确保整改工作有序

推进，取得实效。

（三）二级学院

1.依据《呼伦贝尔学院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方案》

和本学院的审核评估自评自建工作计划，请各学院对教育教

学档案材料进行全面自查，并按照既定标准进行分类和归档，

以确保各类教学材料的规范性和系统性。

2.高度重视学院教学质量监控与持续改进工作，确保各

教学环节都能够形成有效的闭环管理流程（检查－反馈－整

改－再检查），以促进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

3.不断优化和持续改进本学院的自评自建工作，及时有

效地进行总结与反馈。根据学校审核评估工作的既定时间规

划，将于 11 月底召开第二次审核评估专题推进会，要求各

学院做自评自建工作汇报。



4.根据《2018 审核评估整改工作要点及任务分工一览表》

（见附件 2），各学院需进一步整改落实 2018 年审核评估反

馈的问题，2024 年 12 月须完成整改。

5.按照开展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撰写自评报告（初稿）

和征集示范案例工作的要求，依据评估指标体系继续提炼工

作重点和成果，发掘亮点，查找问题，持续改进，撰写审核

评估《自评报告》《示范案例》，并整理支撑材料。

6.开展《教师教学体验调查》座谈会，收集教师对专业

建设、课程建设、师德师风和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的意见和

建议，深入了解教师心声，推动教学创新，促进教学质量的

提升。

7.为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助力审核评估迎评工作，各

学院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开展学风建设系列活动，激

发学习热情，促进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

8.针对教育教学薄弱环节及主要问题，继续采取“台账

销号”方式一抓到底，限期整改。具体成效填写《本科教育

教学审核评估自评自建 11 月份工作要点推进表》（见附件 1）

并提交。

四、工作要求

1.各专项小组、各部门、各二级学院需将审核评估工作

融入日常工作的每一个环节，要求每周进行一次专项推进活

动，及时总结反馈自评自建情况。



2.各专项小组、各部门、各二级学院需以“平常心、正

常态”迎接评估，以“学习心、开放态”对待评估，将审核

评估工作融入人才培养中，促进评建工作与教育教学工作的

良性循环发展。

3.根据工作计划，对滞后的任务，及时分析原因，调整

工作策略，高效完成各项工作。

4.各专项小组、各部门、各二级学院应在学校和部门的

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及时发布审核评估工作动态，营

造浓厚的迎评氛围，提升师生员工的参与度与认同感。

5.《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自评自建 11 月份工作要点

推进表》由专项小组组长、学院主要负责人审核签字（加盖

公章），于 11 月 30 日前将纸质版报送至评建工作办公室（逸

夫楼 604）郭长春老师处。电子版发送至郭长春老师企业微

信，电子版命名为“部门名称 + 11 月份工作要点推进表”。

附件：

1.《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自评自建 11月份工作要点推进表》

2.《2018 审核评估整改工作要点及任务分工一览表》

（联系人：娜布其，联系电话：04703996310）

评建办

2024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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